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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黃琳棋

電話：03-3322101*7593

電子信箱：1001435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000714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0007148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7148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轉知有關教育部89年3月2日台（89）人（一）字第

89019881號書函及98年10月22日台人（一）字第

0980181484號函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8月11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8489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109年6月30日修正施行之「教師法」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，已刪除原「教師法」第14條第1項第7款「經合格醫

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」之規定。

三、次查教育部97年5月27日台國（四）字第0970077340號函略

以，學校辦理教師甄選時，有關教師應具之資格條件，以

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、「師資培育法」等相關法令已有

規定，爰不宜再另定其他牴觸或違反相關法律之條件，以

保障教師公平受聘之權利，且辦理公開甄選之目的即為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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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程序為學校遴選最適任之教師，故學

校辦理公開甄選臨聘教師時，除法定資格外，尚不得以教

師之戶籍或限定身心障礙者報考等另為其他之限制。

四、再查本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教師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

績優良者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全體委

員三分之二以上審查通過後，得以長期聘任，其聘期由各

校教評員會訂定之，至多七年。

五、旨揭函文係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簡章於報名者之

身心健康情形另作限制及教評會審查教師長期聘任期間至

離職等解釋，未合現行規定，應予停止適用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事項解釋

函停止適用一覽表」各1份，另本案電子檔業公告於本局網

站－最新消息專區（網址：https://www.tycg.gov.tw/edu

/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

市立國中小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

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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